
念糸1

近黨

年

3
点

1-1
特

而

î
s
s
u
g

◎
孙
吿 

先
嚴tt

有
渭(
別
字)
■
喜
金
公
府 

君
廣
東
新
會
梧
村
鄕
人
不
幸
痛
於 

一
九
七
八
年
十
月一1

五
日
上
午
七 

時
半
在
聖
保
羅
醫
院
仙
逝
積
閏
享 

壽
六
十
有
三
歲
未
亡
人
張
氏
率
不 

孝
男
立
康
随
侍
在
側
連
禮
成
服
擇 

定
於
十
一
月
一
日(
星
期
三)
下 

午
- 
時
候
座
暗
市
黨
殯
儀
舘
曇
行 

喪
禮
出
殯
歸
土
卜
葬
於
科
士
蘭
墓 

園 
忝
層

宗
毅
戚
友
鄕
世
誼
謹
此
計

^•*^6'*#^0«8^>*^5>6»^85'^*^0<^<66'>#<^<'**^6^#>1T;>5'>*^;>6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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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號碼：E
 七八0

一九八(il98)  

一 

發表於B
C

省高等法院 

U

原
告・・R

O
N
ALD  

ALVIN  

JO
N
ES¥qJO

YC
E  EM

ILY  

JO
N
ES  

y

被
告
：TAI  

TEI  

FU
N
G

馮
先
生
請
正
意••
原土qR   

oN
ALD

 

ALVIN  

JO
N
ES

首JO
YC

E  

- 

EM
ILYJO

^ES

已
在B
C

省
温
哥
華
市
高
等
法
院
註
册
處 

)
申
請
獲
得
一
份
傳
訊
令
狀
，文
件
號
碼B
七
八
。
一九八 

0

由
於
閣
下
下
落
未
明
，法
庭
方
面
下
令
藉
此
告
白
送
發
上
述 

Q

令
狀
，若
閣
下
有
任
何
一
辯
護
或
反
對
，務
請
留
意
依
照
令
狀
中
所 

一
説
明
的
必
須
手
續
和
期
限
辦
理
。

9  

閣
下
若
欲
獲
取
傳
訊
文
件
，可
以
向
有
關
方
面
申
請
，原
告 

】會
用
郵
寄
將
複
製
文
件
送
到
高
等
法
院
註
册
處
待
閣
下
領
取
，註 

一
册
處
地
址
如
下
：B
C

省
温
哥
華
市
法
院
，佐
治
亞
西
街
八
百
號 

上

(SU
PR

EM
E  

C
O
U
R
T  

R
EG

ISTR
Y*  C

O
U
R
T  

H
O
U
SE-  

■

800  

W
EST  

G
EO

R
G
IA  

STR
EET  

VAN
C
O
U
VER

-  

■

BR
ITISH  

C
O
LU
M
BIA)

4  

若
閣
下
不 
在
此
廣
告
出
版
後
二
十
一 
日
内
在
上
述
之
高
等
法 

一
院
註
册
處
登
記
出
證(APPEAR

AN
C
E)  

文
件
，和招"
上
述
傳 

-
訊
令
狀
中
説
明
的
其
他
手
續
辦
理
，法
庭
方
面
不
會
對
閣
下
發
出 

一
再
次
通
告
，並
有
可
能
作
對
閣
下
不
利
的
裁
判•

A
， P
， ABEL  
註
册
員
啓

中

華

館

選

舉

通

吿

一
九
七
八
年
十
月
廿
八
日

朗

初

湯

秀

順

S

婚

=

選
舉
日
期
及
時
間••
一
九
七
八
年
十
月
廿
九
日(
星
期
日
)
，
由
上
午
八
時

(
雲
訊)
僑
商
書
英
繆
少
雨
翁
伉
儷
之
哲
嗣
中
醫
師
縛
明
德
伉
僚
之
長
公
子
朗
初
君
， 

昨
七
日.卜
午 
一 
時
假
十
二
街
東
二0
二
五
號
西
人
基
督
教
堂
與
湯
陳
金
容
夫
人
之
千
金
秀
順g  

至
下
午
八
時
止
・ 

小
姐
舉
行
結
婚
典
禮
，
同
日
下
午
七
時
假
座
名
園
酒
家
設
喜
筵
歡
宴
親
友•
到
賀
者
有
中
西1  
選
舉 
地
點
■
・
在
近
華
區
片
打
街
東
，
五
百
九
十
二
號
，
士
達
孔
拿
小
學
運
動 

嘉
實
社
團
首
長 
ly
百
餘
人
。
由
胡
嘉
善
君
主
持
宴
會
儀
式
，
介
紹
男
女
變
方
家
長
幷
介
紹
遠
』 

場

。

臨
親
友
相
見
，
並
由
黃
榮
傑
君
宣
讀
國
會
議
員
李
僑
棟
先
生
賀
詞•
隨
請
簡
建
平
先
生
致
詞C

選
舉
人
投
票
細
則
：
在
運
動
場
内,
設
有
十
五
個
選
舉
服
務
站,
每
站
是
根 

♦ 

據
選
舉
人
之
姓
氏
英
文
字
母
依
序
分
設
，
在
選
舉
時
，
投
票
人
可
先 

到
你
自
己
姓
氏
第
一
個
字
母
之
服
務
站
。
舉
例
：
假
如
投
票
人
是
姓 

陳

C
han

即
可
到
C

字
選
舉
服
務
站
，
(
在
場
有
人
指
導
)
，
並
須
攜 

出
有
英
文
證
件
，
如
果
你
的
姓
名
是
在
選
舉
名
册
上
，
你
即
須
在
投 

票
册
上
簽
名
，
並
寫
下
地
址
及
職
業
，
選
舉
站
副
官
，
即
在
選
舉
名 

册
删
除
你
之
姓
名
，
並
在
選
票
之
存
根
記
下
投
票
人
之
選
舉
號
數
， 

每
人
領
取
有
三
張
選
票
，
每
張
選
票
是
有
存
根
，
投
票
人
即
前
往
選 

舉
站
，
祕
密
選
擇
候
選
人
・
理
事
長
：
祗
選
一
名
。
副
理
事
長••
選 

四
名
。
理
事•
・
選
廿
五
名•
投
票
人
不
須
選
足
人
數
，
但
不
能
超
過 

上
述
之
人
數
，
超
過
作
廢
票
■
投
票
人
選
妥
後
，
將
選
票
複
摺
，
交 

回
選
舉
站
副
官
，
他
會
將
你
之
選
票
放
下
適
當
之
選
票
箱
内
，
你
即 

可
行
出
選
舉
場
外•

00 
7
 

9
 

I
 y

 

-8  r Satu

，語
多
吉
屛
，
讚
美
備
至
。後
出
新
郞
朗
初
君
用
中
英
語
致
謝
詞
。宴
會
氣
氛
熱
閥
，
賓
主
- 

畫
歡
。 

C

謬
朗
初
君
畢
業
於
太
平
洋
航
空
學
院♦ 

一
現
任
職
加
拿
大
飛
機
製
造
徴
。
新
娘
畢
業
卑 

一
詩
大
學
，
與
新
郎
亦
是
前
後
期
同
學
，
現
任

宜
得
多
。 

― 

報
告
書
結
論
，
認
爲
必
不
是
所
有
房
屋c  

都
是
陳
舊
将
劣
，亦
不
是
全
部
是
破
屋
，
一
一 

部
出
房
屋
可
以
修
葺
翻
新
，
但
亦
需
要
建
築2  

房
屋
，
以
應
所
需
。 

一 

法律校講婚姻問題 )  

(
雲
訊)
雲
母
人
民
法
律
學
校
定
期■

《 

行
免
費
法
律 *
幕
講
座
。
主
講
人
陳
柳•
静j  

師
。
定
十
月
卅
日(
星
期
一)
晚
上
七
時
至2  

九
畤
，
盤
片
打
街 
/£
九
四
號
士 3
 孔
章
社
匾F  

中
心
事
行♦
講
题
「婚
姻
及   

X
婚
」
・
內
容~ 

•
・
婚
姻
法
律
上
男
女 e
方
的
責
任
及
槽
利
，e 

有31

財
產
，
銀：：戶

：：
，
信
用
，
錢
債
的
問
一 

題
，
分
居
的
間
題
，
離
婚
問
題♦
離
婚
手
績( 

，
金
錢
及
時
間
，
筵
婚
後
產
業
，F
女
處
理
一 

，
民
法
婚
姻
，
同
居
等
。 
*
，

7  

歡
迎
各
界
僑
胞
聽
講
。
以
利
研
究
。

c  

林李聯婚喜筵宴客 ) 

弱助僑團學校經費 
一 

「
雲
訊)
本
埠 *
香
舘
餐
室
取
主
之
一~ 

林
維
康
君
，
承
其
嚴
慈
儀
榮
君
夫
婦
之
命
，
值

未
亡
人 
張
氏 

庶
室
♦
余
氏 

孤
子
立
康

二
嫂
男
住 
一 名
女
侄
一
名 

兄
有
盛

嫂
劉
氏

侄 

三
名 

侄
女
一
名

弟 

好
理
， 

弟*

押
氏

他
一
名

姊
和
順
 

外
甥 
一 名
外
甥
女
三
名 

姊

.
瑞

姊
夫 
印
子
富 

外
甥
二
各
外
甥
女
一
名 

姊

.
松
好

外
甥
一
名
外
甥
女
三
名 

妹 

和
好

妹
夫 
倫
球 

外
甥
四
名
外
甥
女
二
名

妹 

春
蘭 

妹
夫
林
賀

外
甥
四
負
甥
女
三
名 

同
泣
告 

治
喪
處
：
國
信
有
限
公
司 

片
打
柬
街
八
十
九
號 

電
話
：
六
八
二

—弍
二
四
四 

或
二
六
六

—九
九
六
九

59 

一
職
於E
D
C
政
府
部
門
。此
對
新
人
均
是
洪 

-

門
黨
員
，
熱
心
社
會
工
作
，
曾
服
势
中
僑
互 

V6 

助
會
，
加
華
沙
扶
鄰
社
，
並
主
持
加
拿
大
華 

、"

僑
歷
史
硏
究
學
會
有
年
，
繕
朗
初
君
同
時
爲

崇
善
會
會
員
，
依
近
提
名
競W

會
舘
理
事
， 

前
途
無
限
。

|
|
»
初
湯
秀
■

結
婚
(
王
寄
南
攝)

f
l
.

厶
代
東

謹
訂
於
一
九
七
八
年
十
一
月
五
日
(
星
期
日
)
下
午
一
時
舉
行
第

八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敬
備
茶
會
叙
麝
同
日
下
午
六
時
假
座
名
園
大
酒
 

又
如
在
選
舉
名
册
上
未
有
你
的
姓
名
，
但
你
是
合
法
會
員
3

你
亦
有 

»
-
各"
"
好
及 

選
舉
，
祗
須
你
簽
回
一
份
誓
詞
，
你
的
選
票
會
放
入
一
個
特
别
祕
-
黄
兩
件
昆
中
諸
姑
姊
妹
鳍
姆
ilfl
ls 
蒞
臨
助
嘗
不
勝
翹
企 

密
的
信
封
封
存
，
這
選
票
没
有
人
知
是
誰
選
的
7
如

果

你

是

不

會

讀

黃氏宗親總會仝人敬約 

中
英
文
或
是
失
明
的
，
可
由
你
的
朋
友
幫
助
你
，
在
選
舉
場
内
，
有

《(
附
註)
參
加
宴
會
報
名
處
：
会
興
公
司
，
黄
::::
果
舖
，
位
仁
；，、 

傳
譯
工
作
人
員
替
僑
胞
服
務?
請
早
到
場
選
舉
・. 

9

酒
家
，
明
相
鐵
行
，
豪
華
理
髪
所
，
遠
東
珠.寳
行
，
漢
升
體
白
會

，• 

"
緬
大
藥
房

—
空
俠
公
證
人
辦
事
處
，
各
園
大
酒
家
，
新
位
仁
餐
室 

『
本
族
宗
親
總
會
。

若
果
你
是
意
外
損
壊
選
票
：
可
向
選
舉
副
官
報
告
，
另
領
新
選
票 

如
果
在
選
舉
名
册
上
有
錯
誤
，
可
以
代
查
，
但
選
舉
人
仍
可
投
票

>
产 士，

權

鼻: 

F

W

3

1
1
7
 

、2
" 

***

二
一X

-
二.

F

選舉註册官雷錦添

一 

振華聲祝華光寶誕

(
雲
訊)
雲
埠
振
華
聲
藝
術
研
究
社
以 

本
月
廿
九
日(
星
期
日)
乃
華
光
先
師
寶
誕 

，爲
沒
念
前
賢
，
特
舉
行
隆
重
慶
祝
，
於
是 

日
正
午
十
二
時
行
拜
師
禮
，希
請
列
位
男
女 

社
員
，
依
時
踴
躍
參
如
，
殿
後
酒
會
同
歡
云

入

*

爲
其
長
公
子
仲 
W"
君
與
港
商
学
慶
寧
夫
婦
之 

長
女
公
子
淑
香
小
姐
，
於
廿
一
日
在
華
人
天 

主
教
會
舉
行
婚
禮
，
參 
znl
賓
客
頗
衆
。
三
位 

伴
娘
依
序
步
入
，
及
女
主
家
代
表
人
胡
逢
雁 

先
生
手
携
新
娘
步
人
禮
堂
，
百
父
祈
情
後
， 

，一
對
新
人
，筏
署
婚
書
後
，
禮
成
，同
日
下 

午
七
時
在
漢
宮
大
酒
家
歡
宴
賓
客
，
筵
開
數 

十
席
，
讓
會
前
介
紹
伴
娘
伴
郞
及
新
太
翁 

偉
榮
夫
婦
，
新
翁
維
康
夫
婦
，
女
主
家
因
在 

香
港
面
務
，
未
能
抽
身
，
其
代
表
人
胡
逢
雁 

夫
婦
，♦
並
由
林
萬
有
君
致
賀
詞
，
鎮
衆
向
新 

人
舉
杯
祝
賀
，
白
髮
齊
眉
，
五
世
其
昌
，
新 

郞
仲
明
君
致
詞
，
感
謝
雙
親
之
動
勞
，
切
餅 

後
分
亨
賓
客
及
輪
席
敬
酒
，
於
酒
帝
將
畢
時 

，
新
娘
抛
花
球
，
新
郞
拋
袜
帶
，
及
後
在 

音
樂
悠
揚
中
，
一 雙
新
人
起
舞
，
伴
娘
伴
郞 

等
隨
同
入
池
共
舞
，
部
份
賓
客
共
同
參
與
， 

聞
男
主
家
偉
榮
君
夫
婦
及
其
公
子
維
康
君
夫 

婦
於
喜
慶
中
不
忘
公
益
，
捐
助
林
西
河
堂
， 

洪
門
民
治
黨
，
華
僑
學
校
，
养
律
賓
華
僑is  

誼
會
及
中
華
文
化
中
心
各
僑
團
每 
一 
百
元
， 

熱
心
加
人
一
等
，
殊
足
欽
佩
。

今日天陰偶有驟雨 

(
雲
訊)
今
日
天
陰
，
偶
有
驟
雨
，
最 

育
温
度
卜
度
。最
低
二
至
四
度
。
全
加
最
高 

在
聖
譽
士
角
十
六
度
，
最
低
在
西
北
區
零
下 

出
七
度
。

實

業

燕

柵

舗

①
二
埠
市
中
心
果
产
雜
貨
占
。 

往
來
行
人
如
識
，
門
：z  

Ef-h 

日
夜
卜
二
線
巴
士
來
往
不
斷 

舖
主
現
開
上
午
卜
時
至F
午 

七
時
半
。生
意
好
，
具
潛
力 

若
略
加
改
良
。
營
業
可
大
增 

西
人
舖
主
急
讓
。開
價
四
萬 

五
干
。有
價
講
。

②
市
郊
小
鎭
商
業
區
餐
室
。
地 

點
興
旺
，
四
十
餘
座
位
。
每 

生
意
約
二
：白
四I
元
。每 

週
開
六
日
。下
午
六
時
收
市 

，
開
價
二
萬
三
千
九
百
元
。 

一
旺
區
商
業
樓
，
位
街
角
。
五 

舖
。
開
價
七
卜
五
萬
元
。

▲
二
八
一 
一 
， AfcG

N
/  

街 
二 

廳
困
房
，
闊
大
廚
房
，
土
庫
一 

另
有
一
靈
一
房
，
网
房
，
浴 

力 

室
，
近
巴
士
學
校
，
開
價
五 

97 

萬
八
千
五
百
元
。

- 
▲
唐
人
埠
，
雜
貨
舖

/|}讓
，有 

济 

長
批
，
近
緬
街
，
可
以
改
做 

庭 

唐
人
雜
貨
店
。

啰
 雄 副 理 

•
事 長 致 * 

-

飼
O

W
W

1  
汽車保險 
房屋燕植

743 

雲市華埠小姐19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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